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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西服装学院委员会文件
江服党发〔2024〕52 号

关于成立中共江西服装学院委员会

教师工作委员会的通知

各二级党组织，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强党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全面领导，完善学校教师

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体制机制，根据《关于加强和改进

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》《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完善高校教师

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》以及《教育

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压实高校师德师风建设主体责任的通知》精

神，决定成立中共江西服装学院委员会教师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“委员会”）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教师工作委员会

学校成立教师工作委员会

主任：党委书记、校长

副主任：其他校领导

成员：党政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党委统战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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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教师工作部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党委保卫部、纪检监察室、

教务处、科技产业处、人事处、工会等部门主要负责人。

工作职责：

1.研究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及上级主管部门关于教师思想政治

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，全面统筹协调教师队伍思

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。

2.研究制订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总体规

划、重要规章制度及工作方案等。

3.组织实施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教育、宣传、督促、考

核等工作，指导相关部门和基层党组织开展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

师风建设工作。

4.听取委员会办公室、成员单位有关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

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，研究决定有关事项。

5.研究审议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相关重大事项。

教师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党委教师工作部，

办公室主任由教师工作部负责人兼任。

工作职责：

1.全面落实学校党委教师工作委员会关于教师思想政治和师

德师风建设工作的要求。

2.拟定年度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计划。

3.指导、督促各单位按照教师工作委员会的部署开展师德师

风建设工作。

4.组织开展师德师风宣传教育，选树先进典型，推动师德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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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建设融入教师队伍建设全过程。

5.负责教师工作委员会相关日常事务的处理。

二、二级单位教师工作小组

各二级单位成立教师工作小组。

组长：各单位（部门）主要负责人

成员：各单位（部门）其他骨干力量

工作职责：

1.贯彻落实党中央、上级部门和学校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规

章制度，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纳入本单位制度建设和队

伍建设体系。

2.强化日常教育管理，落实师德师风建设工作，组织开展师

德师风专项教育活动。

3.组织师德师风建设，常态化开展师德师风宣传教育活动，

加强师德师风日常监督。

4.负责做好本单位教职工师德师风监督考核，将师德师风建

设纳入教职工培养全过程，建立并完善教职工师德档案，构建和

完善本单位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。

5.其他师德师风建设工作。

中共江西服装学院委员会

2024 年 12 月 16 日

江西服装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16 日印发


